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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清环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北清环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

询函》相关问题的独立意见 

 

北清环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清环能”或“上市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28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北清环能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非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20]第 12 号）（以下简

称“《重组问询函》”），作为北清环能第十届董事会的独立董事，本着认真、负责

的态度，现对《重组问询函》所涉相关问题，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问题 2：重组报告书披露，标的公司实际控制人及配偶为标的公司向北京银

行的融资事项（借款余额 5,500 万元）提供了房产抵押反担保及夫妻双方无限连

带责任反担保，其他第三方为该融资事项提供了信用反担保；你公司承诺在交

割日后 30 日内完成前述所有反担保措施的置换及解除；如上你公司不能提供满

足相关方要求的担保和/或反担保措施，并完成前述所有反担保措施的置换及解

除，你公司应促使并保证标的公司于交割日后 30 日内将前述借款本金及利息全

部提前归还给北京银行。请说明上述事项是否涉及你公司的新增对外担保事项，

如是，请说明你公司尚需履行的审议程序。请公司独立董事进行核查并发表明

确意见。 

回复： 

一、标的公司债务所涉担保的基本情况 

2019 年 9 月，标的公司与北京首创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创担

保公司”）签署了《委托保证合同》（合同编号：CGIG2019 字第 1998 号）并办

理了公证，约定标的公司委托首创担保公司为标的公司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金融港支行签署的《综合授信合同》项下的债务提供第三方保证担保。 

2019 年 9 月，标的公司实际控制人何泽平及其配偶向首创担保公司出具《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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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无限连带责任承诺函》（编号：CGIG2019 字第 1998 号 0002）并分别与首创担

保公司签署了《主债权及不动产最高额抵押合同》（合同编号：CGIG2019 字第

1998 号 0003、CGIG2019 字第 1998 号 0004），就上述《委托保证合同》向首创

担保公司提供无限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和不动产抵押担保。 

2019 年 9 月，北京国泰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标的公司、首创担保公司

签署《信用反担保合同》（合同编号：CGIG2019 字第 1998 号 0001），由北京国

泰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就上述《委托保证合同》向首创担保公司提供连带保证

反担保。 

根据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由上市公司在本次交易

交割后 30 日内完成上述所有反担保措施的置换及解除。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6.3.1 条，上市公司为他

人提供担保，包括为其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适用本节规定。本次交易完成后，

上市公司将通过全资子公司北清热力持有标的公司 72.39%股权，标的公司成为

上市公司二级控股子公司，因此上市公司为标的公司之债务提供担保系为控股子

公司提供担保，构成对外担保。 

二、上市公司尚需履行的审议程序 

作为本次重组的后续安排，上市公司在交割日后拟为标的公司提供担保的相

关整体事项已经上市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并拟提交上市

公司 2020 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北清环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规定，单笔担保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的担保应当在董事

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截至 2019 年末，上市公司经审计净资产为

-10,993.14 万元。交割日后，在上市公司与债权人就其为标的公司 5,500 万元债

务提供担保而签署具体担保协议时，应当另行召开董事会审议该等具体担保事宜，

并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综上，我们认为：交割日后，上市公司为标的公司提供担保构成新增对外

担保，上市公司应就该等担保事项涉及的具体事宜及相关协议的签署在交割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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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另行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本页无正文，为《北清环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

于对北清环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相关问题的独立意见》之签署页） 

 

独立董事签字： 

 

 

                      

       庞   敏 

 

 

2020 年 11 月 3 日



 

（本页无正文，为《北清环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

于对北清环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相关问题的独立意见》之签署页） 

 

独立董事签字： 

 

 

                      

       李   恒 

 

 

2020 年 11 月 3 日 


